
編號 常見錯誤 補　正　理　由 補正方式 備　註

1

未填「申請等次」欄 未填列申請等次，致本部無法判

別其服務時數是否符合擬申請獎

勵等次之獎勵要件，從而據以准

駁。

於申請等次欄內填列

，如：

績優銅牌獎或

績優銀牌獎或

績優金牌獎

2

未填「審查機關」欄 除本部及本部所屬機關、學校外

，其餘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均須

於受理志工申請後，於7月底前層

送地方(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審查，準此，均應填寫審查機

關欄。

將審查機關名稱繕打

或填寫於表內

本 部 及 本 部 所 屬 機

關、學校於8月底前送

部辦理。

3

「審查機關」欄填寫為審查

機關之內部單位。如：

○○縣政府社會處

1.”機關”與”內部單位”兩者

有別，地方政府之社會局(處)並

非具有獨立預算、法定組織及單

獨對外行文（關防）等機關成立

要件，其係屬○○縣(市)政府之

內部單位(處/室)，其地位與會計

/秘書室等內部幕僚單位等同，自

非該名冊內所指稱之審查機關。

2.如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為

府外之機關(如：○○縣警察局、

消防局..等)，則自可填列為審查

機關。又地方制度法施行後，各

地方政府設何處/室係屬地方自治

事項，審查人員應請自行查明究

為機關或內部單位，不能援引他

縣市而逕予類推。

將所謂之審查機關（

包括：中央或地方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名稱填入，如：

○○縣政府或

○○縣消防局

冊載之「審查機關」

，亦是後續本部行文

通 知 核 定 結 果 之 對

象。

一、線上及紙本作業申請所需文件解析：

111年「志願服務獎勵」申請及審查注意事項

二、志願服務申請獎勵名冊： 係由審查機關即（中央 / 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造具，亦即其須

彙整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報送之志工申請案件（無論線上或紙本

作業），冊內各欄均應逐一填寫，不得空白。

Highlight



編號 常見錯誤 補　正　理　由 補正方式 備　註

4

所造申請獎勵名冊漏列欄位

，或逕自更改欄位名稱

本項「志願服務申請獎勵名冊」

係為「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之附

件，係本部基於志願服務法之授

權所訂頒之行政命令，依中央法

規標準法，其內容之修正須由本

部按法制作業程序辦理，故承辦

人員不得自行變更。

請依照本部所頒申請

獎勵名冊格式(A4橫

放，橫書)造冊。

5

未由審查機關填造，逕以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所造申請獎

勵名冊代替

部分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先行按本

部所頒「志願服務申請獎勵名

冊」格式造冊，以彙整單位內提

出獎勵申請之志工資料，並於名

冊下方由相關人員核章(如：製表

人、業務主管及負責人)。審查機

關加以援用，逕於審查機關欄內

用印或填具審查機關名稱。由於

該名冊在下方有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經製（填）表人、業務主管及

負責人等人核章，故在名冊意涵

上，即是由該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所製之名冊，非審查機關經審查

後所造具之名冊，本部礙難受理

，況同前所述，該名冊乃正式之

公文書表格式，不宜自行增刪欄

位。

由審查機關於審查後

，彙整填造。

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填造之名冊得參考採

用，但不宜未經審視

即逕行採用。

編號 常見錯誤 補　正　理　由 補正方式 備　註
1 申請人未於「申請人」欄簽

名或蓋章

志願服務獎勵乃由志工提出申請

，「申請獎勵事蹟表」應由志工

於申請人欄內簽名蓋章，以達申

請獎勵之意思表示。歷年來，本

部審查有部分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基於美觀及服務志工之善意，逕

於欄內以電腦繕打，雖無不可，

但如未經志工本人簽名或蓋章，

無從判別該項申請是否經志工同

意或由其主動提出申請之意思表

示；且極易因代為申請，造成志

工重複申請之情事，徒增審查機

關困擾。

1、請申請人（即志

工）於申請人欄內親

筆簽名或蓋章。

2、鑒於國內疫情嚴

峻，為避免不必要之

接觸，「志願服務獎

勵事蹟表」申請人欄

位原須志工親筆簽名

或蓋章，如經申請單

位徵得申請人本人同

意後，可代為填寫，

並於該事蹟表下方註

記已獲申請人本人同

意。

※見志願服務獎勵獎

勵辦法第3條第1項

※為製作中英文對照

之得獎證書，請申請

人填具中文姓名及英

文名字。該英文名字

建議應與其所持護照

或英文畢業證書上所

載名字拼音相同，以

利日後出國就學或就

業使用。

2 所填申請日期逾6月底。 本項獎勵申請截止日期為每年6月

底，是故，如申請獎勵事蹟表內

之「申請日期」欄逾該年之6月30

日，實有違法逾期受理之虞。為

免爭議，本部及各審查機關仍應

請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於受理申

請時，應注意提出申請時間，據

實填寫，以臻公平妥適。

申請日期應據實填寫

志工申請之日期（凡

達有效意思表示即可

，不論其是以書面或

口頭均可）。

如當年度6月30日適逢

例假日，得順延1日。

三、志願服務獎勵事蹟表： 由志工提出申請，運用單位填註意見，並經運用單位負責人於表內

核章(送至審查機關時，審查機關首長亦須於表內核章)。



編號 常見錯誤 補　正　理　由 補正方式 備　註
3 「重要事蹟」欄內服務時數

所載時數與所附服務績效證

明書總時數不符

服務時數乃本項獎勵准駁之重要

標準，兩者時數不一致，造成審

查困擾，及審查機關在彙造申請

獎勵名冊時之困擾，宜予補正詳

實填寫。

志工所提出之志願服

務績效證明書合計總

服務時數應與申請獎

勵事蹟表所載服務時

數相同。

4 申請案內所附(○○運用單位

出具)之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其「服務時數」與所附志

願服務紀錄冊(影本)所載時

數顯有不符

查「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係志

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

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得向

其所屬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提出申

請。

故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係應志工之

申請，就該志工於該單位內之志

願服務績效(含服務時數)發給志

願服務績效證明書。志工如於不

同之運用單位擔任志工，累計服

務時數始達3,000小時以上，應請

其分別向各運用單位申請發給服

務績效證明書，並於申請志願服

務獎勵時，檢齊總時數達3,000小

時以上之服務績效證明書，用資

證明。

1.各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開立服務績效證明

書時，應確實核算該

志工在該單位之服務

時數（不應含括志工

在他單位之服務時

數）。

5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未經負責

人核章

「申請獎勵事蹟表」部分運用單

位負責人未予核章，而逕以運用

志工之單位(或部門)主管（如：

社福室(中心)主任、科長….等）

核章代替，自應補正。

由該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即機關、機構、

學校、法人或經政

府立案團體）負責人

核章。(如：院長、

部長、理事長、董事

長…等)。

6 審查機關意見欄未經首長核

章

「申請獎勵事蹟表」審查機關意

見欄未經首長核章，而逕以運用

志工之單位(或部門)主管（如：

社福室(中心)主任、科長….等）

核章代替，自應補正。

由審查機關首長核章

(如：院長、部長、

署長…等 )或加蓋

「代為決行」章。

編號 常見錯誤 補　正　理　由 補正方式 備　註

1

由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內部

單位(或地方分支組織)開具

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志願服務法第3條第3款明定「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係指運用志工

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經

政府立案團體。但部分運用單位

逕以內部單位或地方(分支)組織

（如：○○縣市社會局、○○社

教工作站、○○團委會…等）等

名義開立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其服務績效證明書非權責之運用

單位，自屬無效之證明文件。

應由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即機關、機構、

學校、法人或經政

府立案團體）開立

四、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由志工提出申請，各運用單位受理後於7日內發給。（參見「志工服

務績效認證及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發給作業規定」）



編號 常見錯誤 補　正　理　由 補正方式 備　註

2

由未符合「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定義之單位出具服務績

效證明書。

如：村（里）辦公室、派出

所、未立案的民間團體

志願服務法第3條第3款明定「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係指運用志工

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經

政府立案團體。村（里）辦公室

未符合上開要件，其所組織之社

區巡守隊、環保義工隊，自不能

適用志願服務法，村里長自不能

在紀錄冊上登載服務時數或開立

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該績效證明書無效，

服務時數均應剔除，

不予計入志願服務總

時數。

運用志工之機關、機

構、學校、法人或政

府立案之團體，如其

志願服務計畫(成果)

未經主管機關或目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備 案

(查)，亦不得登錄服

務紀錄冊，其服務時

數也不予採計。

3

申請案內所附○○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出具之志願服務績

效證明書，未依本部所訂格

式。

「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係為

「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之附件，

係本部基於志願服務法之授權所

定頒之行政命令，依中央法規標

準法，其內容之修正須由本部按

法制作業程序辦理，故該服務績

效證明書格式不得自行變更。

應請依本部所訂志願

服務績效證明書格

式（A4直放，直書）

開立。

4

申請案內所附(○○運用單位

出具)之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其「服務時數」與所附志

願服務紀錄冊(影本)所載時

數，顯有不符。

1.查「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係

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

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得

向其所屬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提出

申請。故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係應

志工之申請，就該志工於該單位

內之志願服務績效(含服務時數)

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2.志工如於不同之運用單位擔任

志工，累計服務時數始達3,000小

時以上，應請其分別向各運用單

位申請發給服務績效證明書，並

於申請志願服務獎勵時，檢齊總

時數達3,000小時以上之服務績效

證明書，用資證明。

1.各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應依志工於該單位

內之服務情形(含服

務總時數)開立「志

願 服 務 績 效 證 明

書」。至於志工於其

他運用單位之績效證

明書仍應由權責單位

（各該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出具。

2.志願服務績效證明

書所載服務時數應與

志願服務紀錄冊所載

時數相符。

3.各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受理志工申請獎勵

時，宜請其提供志願

服務紀錄冊(正本)以

供核對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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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務績效」欄內有關「服

務起迄時間」填寫不詳。

錯誤樣態如：

86.1~迄今；

85.7－94.6；

90.1.1－94.06.30

90.01－99.06;

90年1月至99年6月

1.因表內「服務績效」欄內有關

「服務起迄時間」填寫不詳，致

所載服務時數計算產生疑義（

如：是否誤將志願服務法施行前

的時數納入計算），致審查服務

時數是否達到獎勵標準時，無從

據以准駁。

2.部分運用單位將迄期記載為

「迄今」，就字義言，該名詞應

係指到現在（當日）（但究係是

申請服務核發績效證明書之日或

核發服務績效證明書之日或...）

，如為核發服務績效證明書之日

，但部分運用單位之填發日期均

逾申請年度計算時數截止日期，

故致影響該證明書中所記載之服

務時數是否額外將申請截止日後

之時數亦納入計算之問題，徒增

本部及審查機關之困擾。

起期及迄期應明確記

載(如:90年1月22日

至99年6月30日)，且

起期不宜逾志願服務

法頒行之日，並避免

以文字陳述（如：迄

今）。

6

「服務時數」計算錯誤，將

參與研習、訓練之時數計算

為「服務時數」。

服務時數係志工提供(奉獻)服務

之時數，不含交通往返時間，因

部分運用單位將”訓練時數”誤

登載於紀錄冊之”服務”欄內，

以致計算總服務時數時發生錯誤

，應請改正。

將誤登於「服務」欄

之訓練研習時數剔除

，重新計算正確的服

務總時數。

為免日後產生類似困

擾，建議應將誤登於

「服務」欄之訓練時

數刪除，再轉補登於

冊內「訓練」欄。

7

志工未請過去服務的運用單

位開立服務績效證明書，逕

以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代替

，或請現在服務的運用單位

代開服務績效證明書。

依據「志工服務績效認證及志願

服務績效證明書發給作業規定」

，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係由志工

向其所屬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提出

申請，不得由現在服務的運用單

位代開。

志工若因疫情影響，

或交通、距離等因素

，不便親往過去服務

的運用單位請其開立

服務績效證明書，可

透過將志願服務紀錄

冊掃描、傳真、郵寄

影本等方式，寄至原

運用單位申請，原運

用單位開立服務績效

證明書後以掛號寄回

申請人，郵資由申請

人負擔。


